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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回放：
经过十几年的辛勤经营， 宁波某机

械厂从原来只有几台车床的简陋工棚成
长为一家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 名下拥
有厂房、土地等财产。 但

2011

年
4

月，独
资经营该机械厂的张某不幸因病去世，

遗留有房产、股票、存款等不少财产。

张某的父母都早已死亡， 张某与妻
子李某共育有一子。 近日，李某及儿子向
宁波市明州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张某名
下各类遗产（ 包括该独资企业）的公证，

并提供了有关的死亡证明、 亲属关系证
明、企业注册情况证明、房屋所有权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等资料。

房地产、股票、存款以及有限公司股
权等自然人遗产的继承公证是公证机构
的常规业务， 但个人独资企业所涉及的
遗产性质绝非简单等同于公司之股权。

公证员认为，根据《 独资企业法》的规定，

个人独资企业所涉及的遗产属于财产所
有权。 对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需承担无
限责任， 出资人所拥有的财产应该理解
为因出资而享有的独资企业的所有权，

是可以继承的。 不过，根据继承的人数不
同，企业的性质也不同。 如果继承人数是
一人，或继承人数为二人以上时，但仅有
一人表示继承，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其
继承的企业性质仍为个人独资企业。 否

则就要变更企业性质。

经公证员的解释与引导，张某的儿
子（ 已成年）主动表示放弃继承，由被继

承人张某的妻子李某一人继承张某的
独资企业。 这样一来，就免去了把被继
承人享有的企业资产权益先析出一半
作为配偶的财产、再由继承人共同继承
另一半而导致的企业组织形式变更的
繁琐程序。

（承办单位：宁波市明洲公证处）

案例回放：
前不久， 家住东阳的王兵在整理父

母遗物时， 发现了一张
2

万元的定期存
单， 户名是父亲的名字。 因父亲死得突
然，没有留下遗嘱。 王兵拿着注销了的户
口本、存单去银行支取，却被告知要出具
继承权公证书。 于是，王兵来到东阳市公
证处咨询。 不料，得知消息的王兵嫂嫂李
佳也要求分割遗产。

原来， 王兵还有一哥哥王山。

2003

年，外出打工后，

3

年杳无音讯。 之后，根
据债权人的申请， 法院判决宣告王山失
踪，并指定由妻子李佳作为财产代管人。

后来，李佳通过离婚诉讼程序，解除了与
王山的婚姻关系，并于次年再婚。

王兵认为，李佳已与王山离婚，且王
山失踪那么久，财产应由他一人继承。 但
李佳觉得王山虽然失踪多年， 但应该享
有亲生父母遗产的继承权。 何况她一直
带着王山的儿子生活， 老王家应该留部
分遗产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公证员听后首先告知当事人可以以
继承的方式依法取得该存款。 但如果二
人对遗产的继承权有争议， 只能向法院
起诉解决。 最终，经商议，双方决定办理
继承权公证。

但这个继承公证的关键问题就是失
踪多年的王山究竟是否享有继承权？ 公
证员认为，王山虽然被宣告失踪，但仍有
继承能力，可以继承遗产。 由于王山的父

母没有留下遗嘱，按照我国《 继承法》第
13

条规定，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
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所以总计

2

万元的
存款应该由王山和王兵作为法定继承
人。 一人各可分得

1

万元，而其中王山的

1

万元由其财产代管人李佳负责管理。

次日， 在带齐了办理公证需要的身
份证明、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被继承人
与各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银行储蓄
单、王山失踪的判决等材料后，公证处为
两人办理了继承权公证。 之后，王兵和李
佳顺利地领到了这笔遗产。（ 以上人名均
为化名）

（承办单位：东阳市公证处）

专家点评：
继承公证是各项公证业务中较为复杂的业务之一。在办理继承公证中，公证员要

核实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核实继承人的范围和身份，核实遗产的种类和数量，等
等，工作枯燥且繁琐。本案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公证员一是在纷杂的法律关系中准确
地把握住了个人独资企业的特性，正确地确认了遗产的种类和范围；二是承办公证
员从被继承企业的延续、变更登记的成本等多方面考虑继承人的利益，积极协调
继承人之间就遗产继承的最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再予以公证。这种严谨的
工作作风不仅仅是让继承人依法取得了遗产，而且还促进了继承人之间的家庭
和睦，促进了企业顺利平稳地发展，也使得严谨的法律充满了人情味。

（点评专家：刘疆，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办证规则委员会主任委员）

专家点评：
本案是一起财产代管人申请确认宣告失踪人继承权的公证。虽然《民法通则》、

《继承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未明文规定宣告失踪人是否享有继承权，但本案公证
员依据法理和立法本意，最终为宣告失踪人办理了继承权公证。作为确权公证，继
承权公证实质上是对权利的确认，同时也可能依法“剥夺”某些人的权利。正因为
这种确权的性质，公证员在办理继承权公证时更应保持谨慎，除有明确的法律依
据和确凿事实之外，对各种合法的权利和权利主体，如被宣告失踪人员，应尽可
能予以保护，从而实现公证的公正价值，这是本案的一个亮点。

（点评专家：薛凡，中国公证协会公证文书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

丈夫失踪多年还有继承权吗
一纸公证解除妻子疑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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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案情回放：
若是李老汉还在世， 怎么也不会料

到自己这间小屋会引发
4

个无亲无故的
家庭展开争夺大战。

74

岁的李老汉从未结过婚， 也没有
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已亡故，需要有
人照顾。 今年

3

月初，李老汉和同村邻居
张某夫妻来到宁波市天一公证处申请办
理遗赠扶养协议公证。 张某夫妻同意照
顾李老汉晚年生活。 为此双方签订了遗
赠扶养协议。

协议约定， 张某夫妻承担照顾李老
汉日常生活和生病期间的护理、 去世后
的安葬等义务。 李老汉过世后，在宁波的
住房一间归张某夫妻所有。

公证现场， 公证员对李老汉的申请
进行了录音， 并确认了协议是双方的真

实意思表示，当场出具了公证书。 可前脚
李老汉刚走， 后脚又有

3

位村民来到公
证处，称李老汉一直住在养老院，他们和
张某夫妻一起照顾李老汉起居， 都有权
利取得部分房屋， 他们要求公证处撤销
这份遗赠扶养协议公证书。

而就在此时， 李老汉因突发疾病去
世。 张某夫妻来公证处申请办理接受遗
赠公证。 接踵而至的事情让公证愈加复
杂。

为了解真实情况， 承办公证员走访
了李老汉生活的村庄、养老院，对相关知
情人制作了询问笔录。 原来后来的

3

位
村民对李老汉确有过不同程度的照顾，

特别是李丙对李老汉有过长时间的照
顾。 自去年

10

月份开始，李老汉一直住
在养老院，张某夫妻承担了养老费用。期

间，张某夫妻有空会到养老院帮忙照顾。

李老汉生病后， 他们负责联系医生看病
治疗，并履行了最后的安葬义务。

公证员获知，这套不足
20

平米的小
房间之所以能招致

4

户人家的争夺，原
因在于拆迁后扩户安置的房产值钱。 根

据《 继承法》规定，遗赠扶养协议具有最
高法律效力。 李老汉和张某夫妻先前公
证的遗赠扶养协议内容真实合法， 遗赠
人的意思表示有录音为证， 具有完全法
律效力。 同时，张某夫妻也履行了协议规
定的义务， 因此有权取得李老汉遗赠的
房产。

最终， 张某夫妻顺利地申请了接受
遗赠公证。 公证处依法出具了接受遗赠
公证书。 李老汉的遗愿终于有了着落。

（承办单位：宁波市天一公证处）

专家点评：
老有所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但是我国养老事业底子薄，老龄人口增长迅

速，如何动员各方面力量投入到养老事业中，真正做到老有所养是政府和百姓都十分关
注的问题。而公证机构办理的遗赠抚养协议公证对解决孤寡老人的赡养问题具有非常
显著的作用。本案的公证员不但热情地为李老汉办理能够解决其养老问题的遗赠抚养
协议公证，而且在办证中的严谨态度特别值得称赞：一是在办证时对李老汉的陈述进
行了录音；二是在李老汉去世后及时对遗赠抚养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了走访，搜集
了大量证据。这些证据对于维护李老汉的遗愿和赡养人的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也有效地化解了可能激化的遗产纠纷。

（点评专家：刘疆，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办证规则委员会主任委员）

孤寡老汉过世留下 20 平米小屋
遗赠协议公证摆平 4家之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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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人独资企业如何继承
公证员周全处理解烦忧12

案例回放：
经过十几年的辛勤经营， 宁波某机

械厂从原来只有几台车床的简陋工棚成
长为一家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 名下拥
有厂房、土地等财产。 但

2011

年
4

月，独
资经营该机械厂的张某不幸因病去世，

遗留有房产、股票、存款等不少财产。

张某的父母都早已死亡， 张某与妻
子李某共育有一子。 近日，李某及儿子向
宁波市明州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张某名
下各类遗产（ 包括该独资企业）的公证，

并提供了有关的死亡证明、 亲属关系证
明、企业注册情况证明、房屋所有权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等资料。

房地产、股票、存款以及有限公司股
权等自然人遗产的继承公证是公证机构
的常规业务， 但个人独资企业所涉及的
遗产性质绝非简单等同于公司之股权。

公证员认为，根据《 独资企业法》的规定，

个人独资企业所涉及的遗产属于财产所
有权。 对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需承担无
限责任， 出资人所拥有的财产应该理解
为因出资而享有的独资企业的所有权，

是可以继承的。 不过，根据继承的人数不
同，企业的性质也不同。 如果继承人数是
一人，或继承人数为二人以上时，但仅有
一人表示继承，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其
继承的企业性质仍为个人独资企业。 否

则就要变更企业性质。

经公证员的解释与引导，张某的儿
子（ 已成年）主动表示放弃继承，由被继

承人张某的妻子李某一人继承张某的
独资企业。 这样一来，就免去了把被继
承人享有的企业资产权益先析出一半
作为配偶的财产、再由继承人共同继承
另一半而导致的企业组织形式变更的
繁琐程序。

（承办单位：宁波市明洲公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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